梁财社〔2025〕111号

梁河县财政局关于调整下达2024年疾控机构

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医疗卫生机构

能力建设）中央补助资金的通知
梁河县人民医院：

根据《德宏州财政局关于调整下达2024年疾控机构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医疗卫生机构能力建设）中央补助资金的通知》（德财社〔2025〕50号），按领导批示，现调减德财社〔2025〕16号下达州卫生健康委2024年疾控机构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医疗卫生机构能力建设）中央补助资金补助90万元（省级文件云财社〔2023〕281号），同时将调减资金90万元分别下达芒市11万元、梁河县11万元（详见附表）、盈江县19万元、陇川县19万元、瑞丽市19万元，德宏州人民医院2.5万元、德宏州中医医院2.5万元、德宏州妇幼保健院6万元。并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该项资金专项用于传染病监测预警及应急指挥能力提升。下达县市资金收入列入2025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1100249-卫生健康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科目，支出列入“2100409重大公共卫生服务”科目，政府及部门支出经济分类科目，根据实际情况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和财政资金相关管理规定列支。

二、此次下达的补助资金列入转移支付预算执行常态化监督范围，各县市财政部门要在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及时接收登录预算指标，并保持“追踪”标识不变，依托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转移支付监控模块，加强日常监督，提高转移支付资金管理使用的规范性和有效性。

三、请加强资金管理，确保财政资金安全有效。

四、请单位收到文件后，于3日内在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中挂接项目，完成挂接项目后请电话通知行财股（3019051）。如未按时限挂接项目导致资金无法正常使用，由各单位自行负责。

附件：1.2024年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医疗卫生机构能力建设）中央补助资金分配汇总表

2.2024年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医疗卫生机构能力建设）中央补助资金绩效目标表

梁河县财政局

2025年7月17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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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医疗卫生机构能力建设）中央补助资金分配汇总表

	
	
	
	单位：万元

	项目单位
	医疗卫生机构能力建设
	备注

	
	传染病监测预警及应急指挥能力提升（国家传染病智能监测预警前置软件部署）
	

	梁河县人民医院
	11
	

	
	
	
	

	注：该项经费主要用于二级以上医疗机构部署实施国家传染病预警监测前置软件相关工作，如：系统接口开发、网络改造等，不得用于购买硬件。


	附件2
2024年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医疗卫生机构能力建设）中央补助资金绩效目标表

	专项名称
	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医疗卫生机构能力建设）项目

	省级财政部门
	云南省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云南省卫生健康委

	州、市财政部门
	德宏州财政局
	州、市级主管部门
	德宏州卫生健康委

	年度目标
	全州16家二级及以上公立医疗机构部署实施“国家传染病智能监测预警前置软件”，至少完成8家。通过实施项目，提高监测数据报告及时性和准确性，提升分析研判能力水平，实现实时有效分析、集中会商研判和铺助应急决策指挥。促进医防协同，有序推进医疗机构与疾控机构间信息互联互通与共享。

	
	

	绩效目标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梁河县

	绩效目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辖区内二级及以上直报公立医疗机构集成部署“国家传染病智能监测预警前置软件”家数（家）
	2

	
	
	
	“国家传染病智能监测预警前置软件”年内部署应用率
	≥50%

	
	
	
	辖区内哨点医院覆盖率
	

	
	
	质量指标
	系统验收达标率
	100%

	
	效益
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提升智慧化监测预警和风险评估能力水平
	有效
提升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工作不力被上级通报次数（次）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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